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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长春工程学院 

职务成果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科技研发和成果认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所取得的

与本人学科领域相关的职务成果的管理。 

职务成果是指在执行学校工作任务过程中所取得的或利用

学校所提供的工作条件和无形资产所完成的科研成果。 

执行学校工作任务所取得的科研成果，是指履行本职工作所

取得的科研成果；履行学校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取得的

科研成果；退职、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一年内所取得的，与其在

学校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学校分配的任务有关的科研成果。 

学校所提供的工作条件，是指学校的场所、资金、设备、原

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以及提供工作时间等。 

职务成果是学校进行职称评聘、岗位考核、科研业绩认定的

依据之一。 

第三条  职务成果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归学校，其中知识产权

类职务成果的归属与管理按《长春工程学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》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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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可体现学校科研创新能力的高水平成果，学校按有关规

定给予职务成果完成人相应的奖励。横向开发类项目所形成的职

务成果的所有权、使用权从其合同约定。 

第四条  职务成果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归口管理。 

第五条  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要遵守学术道德，严守科研秘

密，严禁违规转移、转让职务成果，牟取私利，损害学校权益。 

第二章  成果分类 

第六条  按成果性质划分，职务成果可分为理论研究成果、

应用研究成果两大类。 

理论研究成果包括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

成果。主要成果形式为学术论文、著作、咨询报告等。 

应用研究成果包括科学研究中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新产品、新

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方法等研究成果。主要成果形式为专

利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软件系统、技术方案等。 

第七条  学校对理论研究成果中的学术论文（不含增刊论

文）按 A、B、C、D、E、F 六级进行认定，见表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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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长春工程学院学术论文级别 

论文 

级别 
刊物来源 

A 级 
1. 科学（SCIENCE） 

2. 自然（NATURE） 

B 级 

1. SCI（期刊）I、Ⅱ区 

2. SSCI（期刊） 

3. A&HCI 收录（期刊） 

4.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全文转载 

C 级 

1. SCI（期刊）Ⅲ、Ⅳ区 

2. EI（核心期刊及以上） 

3. CSSCI（期刊） 

4. 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权威报刊理论版或学术版发

表的学术理论文章 

5. 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摘编 

6. 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》、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全文转

载 

7. 被省部级党政机关采纳并得到省部级主要领导人肯定批示

的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 

D 级 

1. 中文核心期刊 

2. EI （期刊） 

3. 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》、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摘编 

4. 中国电子报、中国建设报、吉林日报等省部级报刊理论版

或学术版发表的学术理论文章 

E 级 会议 SCI、EI、CPCI-S/CPCI-SSH 

F 级 有统一刊号且公开发行的省级期刊及网络电子学术刊物 

说明：（1）我校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作为通讯作者且作为第二作者指导本校

研究生发表的论文，认定为第一作者。 

（2）被重复收录、摘编、转载的论文或作品按最高级别认定。 

（3）检索论文均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权威机构检索的结果

为准； CSSCI 论文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检索结果为

准；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以最新版的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（北京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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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）为准。 

（4）检索有核心版和扩展版之分的，扩展版按下降一级认定。 

（5）论文要求 1.5版以上，摘编、转载及报纸理论版或学术版发表

的学术理论文章字数要求在 2000 字以上，否则不予认定；作品要求 1 版

以上，并下降一级按 1 篇论文认定，不足 1 版的作品不予认定。 

（6）因各学科差异性较大，对成果认定提出异议的，学校组织相关

领域知名专家重新认定。 

第八条  理论研究成果中学术专著认定程序参照《长春工程

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办法》执行。 

第九条  应用研究成果的鉴定工作，按国家《科技成果鉴定

办法》和省部科技成果鉴定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应用研究成果的验收等评价工作，按该成果所依托

项目的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发表（出版）理论研究成果或评价（鉴定、验收

等）应用研究成果前，成果完成人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

定做好申报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。 

第三章  成果登记备案 

第十二条  职务成果实行登记、备案制度。职务成果均由第

第一完成人在成果完成后一个月内登录学校科研管理系统，并到

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登记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 根据国家科技部《科技成果登记办法》和教育部、

吉林省科技成果登记的规定要求需上报登记的科技成果，其登记

备案工作按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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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各级、各类科研计划（含专项）产生的职务成果应登记；

非财政投入项目产生的职务成果根据需要进行登记。 

第十四条  学校职务成果信息的统计及运用，以学校科研管

理部门的备案登记数据为准。 

第四章  成果交流及转化 

第十五条  学校鼓励理论研究成果的正常学术交流。 

第十六条  学校鼓励应用研究成果实施转化。应用研究成果

实施转化工作的归口管理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。 

第十七条 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后，学校对职务成果的完成人

和为成果转化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。 

在成果转化中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，是指在项目研究、项目

转化过程中推荐最终实施转化单位、吸引风险投资、转化谈判、

合同签订等事宜做出实质性突出贡献的校内人员。 

第十八条  学校鼓励将职务成果进行技术转让、许可方式转

让及技术入股。具体参照《长春工程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

法》执行。 

第五章  成果报奖 

第十九条  学校组织并推荐技术创新性突出、经济效益或者

社会效益显著、推动行业科研进步作用明显的职务成果和科研项

目申报各级各类奖励，推荐类别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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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长春工程学院推荐报奖类别 

类  别 奖  项 

国家奖 
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、

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

省部奖 
省级政府、中央政府各部委颁发的工程技术、自然科学、

社会科学奖励 

厅局奖 
长春市科技进步奖、省政府各部门及全国性重要行业协

会颁发的工程技术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奖励 

地市奖 市级政府颁发的工程技术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奖励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与国家或上级相关规定相抵触时，以国家

或上级规定为准。 

第二十一条  对各种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，其成果不予认

定，并按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长春工程学院

职务成果管理办法》（长工院字〔2017〕5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